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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( 1 )  配 電 箱 之 分 路 額 定 值 如 為 多 少 安 以 下 者 ， 其 主 過 電 流 保 護 器 應 不 超 過 2 0 0 安 ？

 3 0 5 0 7 5 9 0 。  

2 .  ( 2 )  左 圖 所 示 符 號 為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之瓦 時 計瓦 特 計過 壓 電 驛電 流 電 驛 。  

3 .  ( 3 )  鼠 籠 式 感 應 電 動 機 之 優 點 為起 動 轉 距 大 ， 起 動 電 流 小改 善 功 率 因 數 ， 轉 速 容 易 變 更便

宜 ， 耐 用起 動 電 流 小 ， 起 動 容 易 。  

4 .  ( 4 )  依 台 灣 電 力 公 司 營 業 規 則 之 規 定 ， 申 請 新 增 設 用 電 ， 建 築 總 面 積 達 多 少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者 ， 須

事 先 提 出 新 增 設 用 電 計 劃 書 ？ 1 0 0 0 2 0 0 0 5 0 0 0 1 0 0 0 0 。  

5 .  ( 4 )  指 針 型 三 用 電 表 量 度 電 阻 時 ， 作 零 歐 姆 歸 零 調 整 ， 其 目 的 是 在 補 償接 觸 電 阻指 針 靈 敏 度

測 試 棒 電 阻電 池 老 化 。  

6 .  ( 1 )  為 改 善 變 頻 器 因 連 接 交 流 電 動 機 所 產 生 的 金 屬 噪 音 ， 通 常 需 要外 加 交 流 電 抗 器在 變 頻 器

電 源 端 加 電 磁 接 觸 器加 煞 車 電 阻 器降 低 變 頻 器 內 部 電 力 元 件 切 換 的 速 度 。  

7 .  ( 1 )  依 「 電 器 承 裝 業 管 理 規 則 」 規 定 ， 甲 級 電 器 承 裝 業 至 少 應 聘 僱甲 種 電 匠 一 名 及 乙 種 電 匠 三

名甲 種 電 匠 一 名 及 乙 種 電 匠 一 名甲 種 電 匠 一 名乙 種 電 匠 一 名 。  

8 .  ( 1 )  線 徑 不 同 之 導 線 穿 在 同 一 非 金 屬 管 內 時 ， 其 絞 線 與 絕 緣 皮 截 面 積 之 總 和 以 不 超 過 導 線 管 截 面

積 之 多 少 ％ 為 原 則 ？ 4 0 5 0 6 0 7 0 。  

9 .  ( 3 )  如 下 圖 所 示 之 線 路，C T 之 變 流 比 為 2 0 0 / 5，當 I 、I 、I 均 為 4 0  安 時，則 電 流 表 Ａ 之 讀

數 為 多 少 安 ？ 2 / 2 3 。  

1 0 .  ( 3 )  某 比 壓 器 ( P T ) 之 二 次 側 線 路 阻 抗 為 1 0 Ω，二 次 側 線 電 壓 為 5 0 V  ，則 此 P T 之 負 擔 為 多 少 V A ？

 1 0 1 0 0 2 5 0 1 0 0 0 。  

1 1 .  ( 1 )  純 電 容 性 之 負 載電 流 超 前 電 壓 相 位 9 0 °電 壓 超 前 電 流 相 位 9 0 °電 流 與 電 壓 同 相電 壓 與

電 流 相 差 3 0 ° 。  

1 2 .  ( 2 )  一 般 用 感 應 電 動 機 之 啟 動 電 流等 於 滿 載 電 流數 倍 於 滿 載 電 流小 於 滿 載 電 流等 於 無 載

電 流 。  

1 3 .  ( 3 )  下 圖 控 制 電 路 若 用 布 林 代 數 ( B o o l e a n  A l g e b r a ) 式 表 示 ， 則 可 寫 成

 F = ( A B + C D ) + E F = ( A + B ) ( C + D ) E F = ( A B + C D ) E F = ( A + B ) ( C + D ) + E 。  

 

1 4 .  ( 2 )  比 流 器 ( C T ) 其 額 定 為 5 0 / 5 A ， 2 5 V A ， 則 二 次 電 路 之 最 大 阻 抗 ( Ω ) 為 0 . 5 1 2 2 . 5 。  

1 5 .  ( 4 )  屋 內 之 低 壓 電 燈 及 家 庭 用 電 器 具 採 P V C 管 配 線 時，其 裝 置 線 路 與 電 訊 線 路，應 保 持 多 少 公 厘

以 上 之 距 離 ？ 5 0 8 0 1 0 0 1 5 0 。  

1 6 .  ( 4 )  電 度 表 配 合 比 壓 器 ( P T ) 及 比 流 器 ( C T ) 使 用 時 ， 已 知 P T 的 電 壓 比 為 3 3 0 0 / 1 1 0 ， C T 之 電 流 比

為 5 0 / 5 ， 則 該 電 度 表 實 際 量 測 值 應 乘 以 多 少 倍 ？ 2 0 2 0 0 3 0 3 0 0 。  

1 7 .  ( 3 )  兩 具 相 同 額 定 之 電 容 器 串 聯 ， 其 合 成 電 容 值 為 單 具 電 容 器 的 多 少 倍 ？ 4 2 1 / 2 1 /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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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( 3 )  兩 只 完 全 相 同 之 額 定 容 量 為 2 2 0 V 、 1 0 0 0 W 之 電 阻 性 電 熱 器 串 接 在 2 2 0 V 電 源 時 ， 其 消 耗 之

總 功 率 為 多 少 W ？ 1 0 0 0 7 5 0 5 0 0 2 5 0 。  

1 9 .  ( 2 )  避 雷 器 與 大 地 間 之 引 接 線 應 使 用 銅 線 或 銅 電 纜 線 ， 且 應 不 小 於 多 少 平 方 公 厘 ？

 8 1 4 2 2 3 8 。  

2 0 .  ( 3 )  三 相 感 應 電 動 機 之 端 電 壓 一 定 ， 將 一 次 的 定 子 圈 由 △ 接 改 為 Y 接 ， 則 電 動 機 最 大 轉 矩 變 成 多

少 倍 ？ 3  1 / 3 1 / 倍 。  

2 1 .  ( 2 )  變 壓 器 施 行 絕 緣 耐 壓 時 ， 各 繞 組 之 間 ， 應 能 耐 壓 1 . 5 倍 最 大 使 用 電 壓 之 試 驗 電 壓 多 少 分 鐘 ？

 5 1 0 1 5 2 0 。  

2 2 .  ( 1 )  比 流 器 ( C T ) 若 二 次 側 短 路 時 ， 則 一 次 側 電 流不 變增 加減 少先 增 加 後 減 小 。  

2 3 .  ( 3 )  三 相 感 應 電 動 機 若 轉 子 達 到 同 步 速 率 時 ， 將產 生 最 大 轉 矩產 生 最 大 電 流無 法 感 應 電 勢

感 應 最 大 電 勢 。  

2 4 .  ( 1 )  有 一 5 0 K V A、6 6 0 0 / 2 2 0 V 之 單 相 變 壓 器 經 由 開 路 及 短 路 試 驗 測 得 其 鐵 損 及 銅 損 分 別 為 3 0 0 W

及 5 0 0 W ， 若 變 壓 器 在 滿 載 時 功 率 因 數 為 0 . 8 ， 則 滿 載 效 率 為 多 少 ％ ？ 9 8 9 0 8 5 8 0 。

2 5 .  ( 3 )  特 別 低 壓 線 路 裝 設 於 屋 內 ， 當 各 項 電 具 均 接 入 時 ， 導 線 相 互 間 及 導 線 與 大 地 間 之 絕 緣 電 阻 不

得 低 於 多 少 M Ω ？ 0 . 0 1 0 . 0 5 0 . 1 0 . 2 。  

2 6 .  ( 1 )  設 0 0 1 0 0 1 0 1 為 B C D 碼 ， 若 將 其 轉 換 為 十 進 位 數 值 表 示 ， 則 其 值 為 2 5 4 5 1 1 1 2 1 1 。

2 7 .  ( 3 )  靠 車 行 道 一 邊 之 低 壓 出 地 線 （ 引 上 線 ） 其 外 露 載 電 部 分 與 地 面 之 間 距 不 得 小 於 多 少 公 分 ？

 2 5 0 3 5 0 4 5 0 6 0 0 。  

2 8 .  ( 4 )  實 施 1 1 . 4 k V 高 壓 線 路 活 線 礙 子 注 水 清 掃 時 ， 噴 嘴 與 活 線 帶 電 部 分 之 距 離 須 保 持 多 少 公 分 以

上 ？ 1 0 3 0 5 0 1 0 0 。  

2 9 .  ( 3 )  變 壓 器 於 二 次 側 接 有 負 載 時 ， 其 鐵 心 內 之 公 共 磁 通 ψ m 係 由一 次 安 匝 單 獨 產 生二 次 安 匝

單 獨 產 生一 次 及 二 次 安 匝 聯 合 產 生無 法 判 定 。  

3 0 .  ( 3 )  三 相 感 應 電 動 機 之 啟 動 轉 矩 與 下 列 何 者 成 正 比 ？電 流定 子 繞 組 電 阻外 加 電 壓 平 方功

率 因 數 。  

3 1 .  ( 4 )  下 列 何 項 試 驗 可 求 得 三 相 感 應 電 動 機 之 全 部 銅 損 ？電 阻 測 定溫 度 試 驗無 載 試 驗堵 住

試 驗 。  

3 2 .  ( 3 )  下 肢 受 傷 流 血 者 急 救 時，為 預 防 休 克 須 使 傷 者 平 躺，並 將 下 列 何 部 位 抬 高 2 0 ～ 3 0 公 分 ？頭

部胸 部下 肢手 肘 。  

3 3 .  ( 1 )  單 相 三 線 用 戶，接 戶 線 為 3 0 平 方 公 厘 時，其 內 線 系 統 單 獨 接 地，銅 接 地 導 線 應 採 用 多 少 平 方

公 厘 ？ 8 5 . 5 3 . 5 2 . 0 。  

3 4 .  ( 2 )  登 桿 時 ， 腳 踏 釘 每 步 之 距 離 以 多 少 公 分 最 適 宜 ？ 2 5 4 5 6 5 8 5 。  

3 5 .  ( 3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中 ， 接 地 型 專 用 單 插 座 的 符 號 為    。  

3 6 .  ( 2 )  燈 用 軌 道 之 銅 導 體 最 小 應 在 多 少 平 方 公 厘 以 上 ？ 3 . 5 5 . 5 8 1 4 。  

3 7 .  ( 4 )  測 量 電 纜 線 之 絕 緣 電 阻 時 ， 常 加 保 護 線 ， 其 目 的 在 防 止 下 列 何 種 現 象 引 起 測 試 誤 差 ？電 纜

靜 電 充 電儀 表 本 身 漏 電儀 表 本 身 絕 緣 不 良電 纜 末 端 表 面 漏 電 流 。  

3 8 .  ( 3 )  下 列 何 者 無 法 利 用 變 壓 器 之 開 路 試 驗 求 得 ？鐵 損激 磁 導 納銅 損無 載 電 流 。  

3 9 .  ( 2 )  分 路 額 定 容 量 超 過 多 少 安 培 之 重 責 務 型 燈 用 軌 道 ， 其 電 器 應 有 個 別 之 過 電 流 保 護 ？

 1 5 2 0 3 0 4 0 。  

4 0 .  ( 4 )  以 心 臟 按 摩 法 施 救 感 電 患 者 ， 每 分 鐘 按 壓 多 少 次 最 適 宜 ？ 2 0 ～ 3 0 4 0 ～ 5 0 6 0 ～ 7 0 8 0

～ 1 0 0 。  

4 1 .  ( 2 )  V － V 連 接 與 △ － △ 連 接 之 變 壓 器 ， 每 具 發 揮 之 容 量 百 分 比 為 多 少 ％ ？

 5 7 . 7 8 6 . 6 9 5 1 0 0 。  

4 2 .  ( 2 )  電 度 表 接 線 箱 ， 其 箱 體 若 採 用 鋼 板 者 ， 其 厚 度 應 在 多 少 公 厘 以 上 ？ 1 . 2 1 . 6 2 . 0 2 . 6 。  

4 3 .  ( 1 )  第 一 種 接 地 之 接 地 電 阻 應 保 持 在 多 少 Ω 以 下 ？ 2 5 5 0 7 5 1 0 0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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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( 3 )  一 部 1 1 0 V 、 6 0 H z 感 應 電 動 機 ， 極 數 為 4 ， 測 得 轉 速 為 1 6 2 0 r p m ， 則 其 轉 差 率 為 多 少 ％ ？

 6 8 1 0 1 5 。  

4 5 .  ( 4 )  繞 線 轉 子 型 感 應 電 動 機 之 轉 部 電 路 電 阻 變 為 2 倍 ， 則 最 大 轉 矩 將 變 為 原 來 的 幾 倍 ？

 1 / 4 1 / 2 2 1 。  

4 6 .  ( 3 )  以 三 用 電 表 量 測 某 電 阻 之 指 示 值 ， 以 不 同 測 試 檔 測 試 時 ， 指 針 指 向 何 處 所 測 得 值 較 正 確 ？

偏 左中 間偏 右不 影 響 。  

4 7 .  ( 3 )  屋 外 電 燈 線 路 ， 其 相 鄰 二 支 持 點 間 之 距 離 在 3 0 公 尺 以 內 時 ， 使 用 之 導 線 線 徑 不 得 小 於

 2 . 0 m m 3 . 5 m m  5 . 5 m m  1 . 6 m m 。  

4 8 .  ( 1 )  鋼 心 鋁 線 的 耐 張 力 約 為 銅 線 的 多 少 倍 ？ 2 3 4 5 。  

4 9 .  ( 4 )  高 壓 用 戶 之 低 壓 電 動 機 ， 每 台 容 量 不 超 過 多 少 馬 力 者 ， 起 動 電 流 不 加 限 制 ？

 1 5 5 0 1 5 0 2 0 0 。  

5 0 .  ( 3 )  三 相 1 1 . 4 K V 之 受 電 用 戶 ， 未 裝 電 容 器 改 善 功 率 因 數 時 ， 電 源 側 供 應 之 負 載 電 流 為 1 0 0 安 ，

功 率 因 數 0 . 8 滯 後 ， 如 將 功 率 因 數 改 善 至 1 . 0 時 ， 則 由 電 源 側 供 應 之 負 載 電 流 變 為 多 少 安 ？

 6 0 7 0 8 0 1 0 0 。  

5 1 .  ( 1 )  從 事 6 0 0 伏 交 連 P E 纜 線 之 絕 緣 電 阻 測 試 工 作 ， 使 用 多 少 伏 級 規 格 之 絕 緣 電 阻 計 最 佳 ？

 5 0 0 1 , 0 0 0 1 , 5 0 0 2 , 0 0 0 。  

5 2 .  ( 4 )  燈 具 裝 置 於 易 燃 物 附 近 時 ， 不 得 使 易 燃 物 遭 受 超 過 攝 氏 多 少 度 之 溫 度 ？ 6 0 7 0 8 0 9 0 。

5 3 .  ( 4 )  木 螺 絲 釘 之 規 格 係 以 其材 質螺 紋直 徑長 度  決 定 大 小 。  

5 4 .  ( 3 )  貫 穿 型 比 流 器 規 格 為 2 0 0 / 5，基 本 貫 穿 匝 數 1 匝，若 與 刻 度 為 5 0 A，表 頭 滿 刻 度 電 流 為 5 A 之

電 流 表 連 接 使 用 時 ， 該 比 流 器 一 次 側 應 貫 穿 幾 匝 ？ 2 3 4 1 0 。  

5 5 .  ( 4 )  額 定 不 超 過 － 馬 力 之 低 壓 電 動 機 ， 如 每 臺 之 全 載 額 定 電 流 不 超 過 多 少 安 者 ， 得 數 具 共 接 於 一

分 路 ？ 1 2 3 6 。  

5 6 .  ( 4 )  電 工 儀 表 上 指 示 交 直 流 兩 用 之 符 號 為    。  

5 7 .  ( 1 )  低 壓 配 電 系 統 之 金 屬 導 線 管 及 其 連 接 之 金 屬 箱 應 採 用 何 種 接 地 ？第 三 種第 二 種第 一 種

特 種 。  

5 8 .  ( 1 )  低 壓 屋 內 配 線 所 使 用 之 金 屬 管 ， 其 管 徑 不 得 小 於 多 少 公 厘 ？ 1 3 1 9 2 5 3 1 。  

5 9 .  ( 2 )  配 電 盤 、 配 電 箱 之 箱 體 若 採 用 鋼 板 ， 其 厚 度 應 在 多 少 公 厘 以 上 ？ 1 . 0 1 . 2 1 . 6 2 . 0 。  

6 0 .  ( 2 )  第 一 種 接 地 工 程 ， 其 接 地 電 阻 應 保 持 在 多 少 歐 姆 以 下 ？ 1 0 2 5 5 0 1 0 0 。  

6 1 .  ( 3 )  2 0 0 / 1 0 0 V  2 K V A 之 單 相 變 壓 器，若 改 接 成 2 0 0 / 3 0 0 V 之 升 壓 自 耦 變 壓 器，則 其 輸 出 容 量 為 多

少 K V A ？ 2 4 6 8 。  

6 2 .  ( 3 )  5 . 5 平 方 公 厘 低 壓 電 纜 沿 建 物 之 側 面 水 平 裝 設 ， 以 電 纜 固 定 夾 支 持 時 ， 其 最 大 間 隔 為 多 少 公

尺 ？ 0 . 3 0 . 5 1 1 . 2 。  

6 3 .  ( 1 )  六 極 6 0 H z 三 相 感 應 電 動 機 ， 滿 載 時 之 轉 差 率 為 3 ％ ， 則 其 轉 差 速 率 為 多 少 r p m ？

 3 6 6 6 1 8 1 2 0 0 。  

6 4 .  ( 1 )  某 安 培 計 滿 刻 度 偏 轉 電 流 為 1 毫 安，校 正 百 分 率 為 滿 刻 度 電 流 之 ± 5 ％，若 該 安 培 計 讀 數 為 0 . 3 5

毫 安 時，其 真 實 電 流 範 圍 為 多 少 毫 安 ？ 0 . 3 3 2 5 ~ 0 . 3 6 7 5 0 . 3 0 ~ 0 . 4 0 0 ~ 0 . 3 6 7 5 0 ~ 0 . 4 0 。

6 5 .  ( 1 )  1 0 H P 之 電 磁 接 觸 器，其 1 0 H P 一 般 指 下 列 何 者 之 容 量 ？主 接 點輔 助 接 點線 圈鐵 心 。

6 6 .  ( 2 )  電 容 器 之 配 線 ， 其 安 培 容 量 應 不 低 於 電 容 器 額 定 電 流 之 多 少 倍 ？ 1 . 2 5 1 . 3 5 1 . 5 2 . 5 。

6 7 .  ( 3 )  P V C 管 未 使 用 粘 劑 時 ， 其 相 互 間 及 管 與 配 件 相 接 長 度 須 為 管 徑 之 多 少 倍 以 上 ？

 0 . 8 1 . 0 1 . 2 1 . 5 。  

6 8 .  ( 3 )  台 電 公 司 2 2 . 8 k V 之 配 電 系 統 ， 所 選 用 之 避 雷 器 額 定 電 壓 為 多 少 k V ？ 9 1 2 1 8 2 4 。  

6 9 .  ( 2 )  配 電 盤 上 之 C T ， 標 示 為 0 . 5 級 係 表 示絕 緣 等 級準 確 度耐 壓形 狀 大 小 。  

7 0 .  ( 2 )  變 壓 器 之 一 次 線 圈 為 2 4 0 0 匝，電 壓 為 3 3 0 0 伏，二 次 線 圈 為 1 6 0 匝，則 二 次 電 壓 為 多 少 伏 ？

 1 1 0 2 2 0 3 3 0 4 4 0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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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1 .  ( 2 )  保 護 低 壓 進 屋 線 之 斷 路 器 或 熔 絲 之 標 準 額 定 不 能 配 合 導 線 之 安 培 容 量 時 ， 得 選 用 高 一 級 之 額

定 值 ， 但 額 定 值 超 過 多 少 安 時 ， 不 得 作 高 一 級 之 選 用 ？ 6 0 0 8 0 0 1 0 0 0 1 2 0 0 。  

7 2 .  ( 4 )  非 接 地 系 統 之 高 壓 用 電 設 備 接 地 應 使 用 多 少 平 方 公 厘 以 上 之 絕 緣 線 ？ 3 8 2 2 8 5 . 5 。  

7 3 .  ( 2 )  低 壓 電 纜 不 沿 建 築 物 施 工 而 利 用 吊 線 架 設 電 纜 時 ， 其 支 持 點 間 距 離 限 多 少 公 尺 以 下 ， 且 能 承

受 該 電 纜 重 量 ？ 1 0 1 5 2 0 2 5 。  

7 4 .  ( 2 )  低 壓 耐 熱 P V C 絕 緣 電 線 之 最 高 容 許 溫 度 為 多 少 ℃ ？ 6 0 7 5 1 2 0 3 2 5 。  

7 5 .  ( 2 )  電 路 供 應 工 業 用 紅 外 線 燈 電 熱 裝 置 者 ， 其 對 地 電 壓 應 不 超 過 多 少 伏 為 原 則 ？

 1 1 0 1 5 0 2 2 0 3 0 0 。  

7 6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為 避 雷 器 之 特 性 ？放 電 時 間 長放 電 電 流 大放 電 阻 抗 值 高不 放 電 時 阻 抗 低 。

7 7 .  ( 3 )  依 據 「 專 任 電 氣 技 術 人 員 及 用 電 設 備 檢 驗 維 護 業 管 理 規 則 」 之 規 定 ， 6 9 K V 之 特 高 壓 用 戶 須

設 置 何 級 電 氣 技 術 人 員 ？初 級中 級高 級不 必 設 置 。  

7 8 .  ( 2 )  漏 電 斷 路 器 之 額 定 電 流 容 量 ， 應 不 小 於 該 電 路 之漏 電 電 流負 載 電 流短 路 電 流感 度 電

流 。  

7 9 .  ( 1 )  屋 內 配 線 設 計 圖 中 ， 接 地 型 單 插 座 的 符 號 為    。  

8 0 .  ( 2 )  工 業 用 紅 外 線 燈 電 熱 裝 置 內 部 配 線 之 接 續 應 使 用 溫 升 在 攝 氏 多 少 度 以 下 之 接 續 端 子 ？

 3 0 4 0 5 0 6 0 。  

 


